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 8月15 日
府行救字第1020162119號
訴願人：蔡00        址：南投縣南投市00巷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2年2月7日投稅法字第1020800369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南投市00厝段00地號等55筆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面積6,413平方公尺，經本府以98年9月11日府建城字第09801938890號函核准設立00私有停車場，並經原處分機關核准依土地稅法第18條規定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惟原處分機關辦理100年度地價稅稅籍清查時，分別於100年2月23日及100年3月17日至現場勘查，發現該停車場入口張貼關閉公告且土地雜草叢生，無人管理，顯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定使用，遂依財政部80年5月25日台財稅第801247350號函釋意旨，將系爭土地自101年度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核定101年度地價稅計3,574,802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於101年12月5日派員現場勘查，認定系爭土地外圍部分（面積648.99平方公尺）確仍供民眾停車使用，爰將101年地價稅核減為3,100,983元，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第18條規定：「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10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二、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三、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四、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第1項各款土地之地價稅，符合第6條減免規定者，依該條減免之。」財政部80年5月25日臺財稅第801247350號函釋：「…說明：二、 …『（一）依土地稅法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於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自其原因、事實消滅之次期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財政部83年2月16日台財稅字第830042741號函釋：「依停車場法規定取得停車場登記證者，其設置供公共使用之停車場用地，准依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5款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按千分之10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系爭土地於貴局辦理100年地價稅稅籍清查派員至現場勘查期間，土地內部區域確有雜草叢生事實，多次遭居民投訴環境髒亂，訴願人遂於該期間內暫時關閉停車場進行場地整頓，並以實體阻隔方式先行暫時阻止車輛進入，以利施工整頓，整頓完後隨即開放停車，以無柵欄方式俾民眾將車輛駛入，並僱有收費員、及月租招租、臨停收費費率旗幟等廣告，雖停放車輛不多但確實有對申租人開立發票並依法申報營業稅，系爭土地確實有經營停車場。因附近公、私停車場林立，一般民眾更多選擇道路側、巷弄內免費停車之空間停放，停放車輛不多經營困難、生意冷清竟成為貴局遽認「未有積極」作為停車場使用，實為嚴苛，應依土地稅法第18條規定按千分之10計徵地價稅云云。

三、 查系爭土地經本府以98年9月11日府建城字第09801938890號函核准作停車場（核准字號：98府建城字第98002號；核准使用年限5年），並經原處分機關核准依土地稅法第18條規定，按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原處分機關辦理100年地價稅稅籍清查時，發現該停車場入口張貼停車場關閉公告，且土地雜草叢生，實際已未供停車場之用，此有100年2月23日、100年3月17日現場稽查照片影本各10張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認系爭土地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遂以100年3月23日以投稅土字第1000600701號函通知訴願人自10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核定101年度地價稅計3,574,802元，經訴願人申請復查之後，原處分機關嗣於101年12月5日複勘，認定系爭土地外圍部分（面積648.99平方公尺）確仍供民眾停車使用，爰將101年地價稅核減為3,100,983元。觀諸101年12月5日複勘紀錄所示：「實際使用情形：現場四周以鐵鍊圍起且大門深鎖，並無開放車輛停入，另土地荒廢雜草叢生、無人管理，顯無經營停車場之實。」及現場相片9張，系爭土地內部區域與外圍區域有高度落差或有鐵門或鐵鍊阻隔，車輛無法直接進入，亦無電動柵欄、電子收費設備，該部分未做停車場使用之事實洵堪認定，原處分機關就實際未作停車場使用之面積（5,799.18平方公尺）回復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洵無不合。至訴願人主張有營業事實而提出101年10月20日之發票兩張，惟觀諸「00私有停車場」101年1月至10月營業稅申報資料，亦有未逐日開立營業發票之事實，此有財政部台灣省中區國稅局南投縣分局101年12月26日函附100年、101年「申報書查詢」附卷可稽，系爭土地仍有停車場營業部分，原處分機關業於復查程序中已實質認定並仍准予依土地稅法第18條規定適用優惠稅率，核無違誤，故復查決定應予維持。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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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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